
广州体育学院运动康复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自主设置学科目录外二级学科，专业代码：0403Z3）

一、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运动科学和医学等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掌握现代运动康复诊疗技能及科学研究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创新开拓能力

和实践能力，使培养出来的学生既能从事基础理论教学与科研工作，又能在各级医院、康复机

构、特殊学校、体育科研机构、运动训练基地、疗养院、社区，从事创伤、疾病、残障、衰老等

造成的身心功能障碍的预防与康复治疗工作，为我国运动康复事业做出贡献。

二、研究方向

（一）运动损伤的预防与康复

（二）特殊人群运动康复

（三）慢性病与老年病的运动康复

（四）运动康复评定技术与运动处方

三、课程体系设计方案及依据

（一）课程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两种。必修课程包括公共必修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专

业课程，选修课程包括指定选修课程和任意选修课程。

（二）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一般16-18学时为1学分。

（三）总学分至少修满36学分方能申请学位，其中学位课程不少于26学分（公共必修课程

10学分，专业基础课不少于12学分，专业课程4学分），非学位课程不少于10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备注

公共课程

（9学分）

自然辩证法 2 36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36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1 18

外国语 4 108

学位论文写作方法 1 18

专业基础课

（不少于 12

学分）

儿童发育学 2 36

骨骼肌肉功能解剖学 2 36

高级运动生理学 2 36

运动康复生物力学 2 36

医学统计学 2 36

体适能评定理论与评价方法 2 36

运动康复概论 2 36

逻辑学 2 36



体育科研方法 2 36

专业课（ 4

学分）

运动康复学科前沿专题讲座
144学时

研究方向专业课

选 修 课 程

（不少于 10

学分）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 18

特殊儿童康复 2 36

运动损伤防治与康复 2 36

慢性疾病康复 2 36

运动康复疗法技术与应用 3 54

中医传统养生康复技术（实验） 2 36

运动与健康促进 2 36

运动营养 2 36

运动控制与学习 2 36

四、培养和学位的基本要求

（一）培养方式

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采取“导师责任制”或以导师为主的指导小组集体培养的方式。可聘请

校外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学科专家联合指导，由指导教师向研究生院提出书面申请，经研究生

院批准后聘任。研究生入学第一学期十月份完成师生互选，确定导师后一个月内由导师（导师

组）和研究生共同研究制定个人培养计划，经学科组批准，报研究生院备案。

（二）考核方式

课程考核可采用笔试、口试、作业等形式，也可以采用论文、小综述等多种形式。所有课程

需经考试合格方能取得学分，考核以百分制计分，学位课程成绩在75分及以上方可记入学分，

非学位课程成绩在60分以上方可记入学分，考试不及格者可重修，重修仍不及格者，不得参加

论文答辩。

（三）教学要求

学科授课教师一般应有高级技术职称，应由本专业教师和聘请校外专家定期举办学术前沿讲

座。

（四）教育实践环节

在学期间，硕士研究生应从事一定的教学实习、科学研究、社会调查、专业实习等实践活

动，时间为30周。除了24周的毕业实习，还要求在校内实践基地和实践平台进行至少6周的实

践活动。

（五）中期考核

在第三学期末，导师和教研室对研究生进行中期考核，内容包括政治思想、学术作风、课程

学习情况及论文进展情况等。第四学期开始后一个月内研究生院对中期考核情况进行复审，中期

考核不合格者，给予中期分流处理（详见《广州体育学院研究生中期考核管理办法》）



五、学位论文要求

硕士学位论文一般应在第三学期结束前完成论文开题，进行正式开题报告，确定论文工作计

划，应结合本学科前沿，选择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科学问题作为论文选题。

硕士学位论文必须在导师指导下、由硕士生本人独立完成，研究生用于学位论文实际工作时

间不能少于一年。在第四学期末进行论文中期检查，第五学期线束前提交论文初稿，并应由学科

组负责组织讨论论文初稿及预答辩。第六学期开学，研究生应向硕士学位办公室正式提出学位申

请并按时提交论文，硕士学位办公室对已经提交的论文进行资格和形式审查后，组织专家进行学

术评审，对不符合要求或未达到硕士论文水平的论文不予安排答辩。

六、学位授予

（一）修满规定的学分，且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后方可申请论文答辩。发表学术论文规格要求

如下：

1．以第一作者、第一单位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仅限两人合作）在相关期

刊（必须有正式刊号）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2．以第一作者、第一单位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仅限两人合作）入选的一

级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论文。

3．以第一作者、第一单位或导师为第一作者、学生为第二作者（仅限两人合作）入选的奥

运会、亚运会、全国性运动会和省大学会运动会等举办的论文报告会论文。

（二）关于本科非体育专业（或同等学力）补修课程要求等，参见《广州体育学院硕士研究

生培养工作暂行规定》。

（三）学位论文的规范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及教育部的相关要求执行。

（四）学位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一名本领域校外专家。

（五）完成课程学习及实习实践环节，取得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经单位学位评

定委员会审核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审定备案，授予教育学硕士学位，同时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

书。


